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自治区细颗粒物与臭氧协同控制监测网络运维项目中

标（成交）明细

内蒙古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受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委托，采用公开招标进行采购自治区细颗粒物与臭氧协同控制监测网络运维

项目（项目编码：NMGZC-G-F-230152）项目，中标（成交）供应商名称及中标（成交）结果如下：

一、合同包1 （自治区细颗粒物与臭氧协同控制监测网络运维项目包(1)）
1.1、中标（成交）供应商：内蒙古环保投资在线监控有限公司
1.2、中标（成交）总价： 2,950,000.00 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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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对自治区细颗粒物与臭氧协同控制监测网络在阿拉善盟、巴彦淖
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4个盟市所辖大气超级站、挥发性有机物
组分站、非甲烷总烃自动站等各类站点的各自动监测分析仪、数据采
集与传输设备、质控设备、辅助设备（包括空调）、防雷等基础设施
的日常巡检校准、质量控制、故障维修检修等运维工作，同时负责站
房维护、水电供应、网络通讯保障、VPN网络安全设备维护及软件升
级、视频安防平台升级、计量设备年度检定（包括防雷检定、消防器
材更换等），并负担相应费用，须接受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质
控检查和考核，确保各项监测仪器正常稳定运行并与数据平台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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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0,000.001.00包2,950,000.00

二、合同包2 （自治区细颗粒物与臭氧协同控制监测网络运维项目包(2)）
1.1、中标（成交）供应商：中科三清科技有限公司
1.2、中标（成交）总价： 3,580,000.00 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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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提供对自治区细颗粒物与臭氧协同控制监测
网络在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
勒盟4个盟市所辖大气超级站、挥发性有机物组分
站、非甲烷总烃自动站等各类站点的各自动监测分
析仪、数据采集与传输设备、质控设备、辅助设备
（包括空调）、防雷等基础设施的日常巡检校准、
质量控制、故障维修检修等运维工作，同时负责站
房维护、水电供应、网络通讯保障、VPN网络安全
设备维护及软件升级、视频安防平台升级、计量设
备年度检定（包括防雷检定、消防器材更换等），
并负担相应费用，须接受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监测总
站质控检查和考核，确保各项监测仪器正常稳定运
行并与数据平台联网。（1）承担运维工作所需符合
自治区监测总站技术要求的备品备件、配件、试
剂、耗材等。（2）按要求时限完成数据审核。
（3）按照自治区监测总站要求周期提交运维技术报
告、工作总结等材料。（4）为自治区监测总站提供
各类数据分析月报、季报、年报以及污染分析专报
等。（5）承担质控设备年度检定（温度计、流量计
等），站房防雷、供电、通风、网络等设备的检定

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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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环境空气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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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0,000.001.00包3,580,000.00

三、合同包3 （自治区细颗粒物与臭氧协同控制监测网络运维项目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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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标（成交）供应商：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1.2、中标（成交）总价： 1,750,000.00 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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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细颗粒物与臭氧协同控制监测网络在赤峰市、通辽
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4个盟市所辖大气超级站、挥发性
有机物组分站、非甲烷总烃自动站等各类站点的各自动监测
分析仪、数据采集与传输设备、质控设备、辅助设备（包括
空调）、防雷等基础设施的日常巡检校准、质量控制、故障
维修检修等运维工作，同时负责站房维护、水电供应、网络
通讯保障、VPN网络安全设备维护及软件升级、视频安防平
台升级、计量设备年度检定（包括防雷检定、消防器材更换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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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000.001.00包1,750,000.00

内蒙古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3年0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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